新一轮知识产权发展保护专项资金设立申请服务项目

询比价内容

一、项目名称：新一轮知识产权发展保护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设立申请服务

二、工作内容：

1.组织开展专项资金设立可行性研究，形成报告；
2.收集及分析新一轮专项资金事前绩效评估信息，形成事前绩效评估报告；

3.提供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咨询服务；
三、预算控制价：项目预算控制价为21万元整。

四、第三方机构资质要求

	序号
	资格审查要求概况
	评审点具体描述

	1
	单位授权书
	第三方机构（自然人除外）：若第三方机构代表为单位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必须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并附上法人代表及第三方机构代表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若第三方机构代表为单位负责人，应在此项下提交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可不提供本授权书。第三方机构为自然人的，可不填写本授权书。

	2
	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第三方机构为企业的，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第三方机构为事业单位的，提供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第三方机构为社会团体的，提供有效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第三方机构为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第三方机构为非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的，提供有效的执业许可证等证明材料复印件；第三方机构为自然人的，提供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其他第三方机构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提供有效的相应具体证照复印件。所提供材料需要加盖公章。

	3
	提供财务状况报告(财务报告、或资信证明）
	①第三方机构提供的财务报告复印件（成立年限按照投标截止时间推算）应符合下列规定：a.成立年限满1年及以上的第三方机构，提供经审计的上一年度（2024年度）的年度财务报告。b.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1年的第三方机构，提供该半年度中任一季度的季度财务报告或该半年度的半年度财务报告。c.无法按照以上a、b项规定提供财务报告复印件的第三方机构（包括但不限于：成立年限满1年及以上的第三方机构、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1年的第三方机构、成立年限不足半年的第三方机构），应选择提供资信证明复印件。

	4
	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
	第三方机构提供的税收缴纳凭据复印件应符合下列规定：a.投标截止时间前（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已依法缴纳税收的第三方机构，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的税收缴纳凭据复印件。 b.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成立的第三方机构，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c.若为依法免税范围的第三方机构，提供依法免税证明材料的，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

	5
	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
	①第三方机构提供的社会保障资金缴纳凭据复印件应符合下列规定：a.投标截止时间前（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已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第三方机构，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的社会保障资金缴纳凭据复印件。b.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成立的第三方机构，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c.若为依法不需要缴纳或暂缓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第三方机构，提供依法不需要缴纳或暂缓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的，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

	6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声明函(若有)
	①第三方机构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声明函（声明函由第三方机构自拟）

	7
	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
	①参加本项目比选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以及无行贿犯罪承诺函（承诺函由第三方机构自拟）。重大违法记录指第三方机构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根据财库〔2022〕3号文件的规定，“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

	8
	信用记录查询结果
	①信用记录查询的截止时点：信用记录查询的截止时点为本项目比选文件提交截止当日。②信用记录查询渠道：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③信用记录的查询：由资格审查小组通过上述网站查询并打印第三方机构的信用记录。④经查询，第三方机构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投标截止时间)前三年内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重大违法记录且相关信用惩戒期限未满的，其资格审查不合格。


五、比选综合评分项（满分100分）
	评分内容
	分值

	1.第三方机构技术服务水平
	根据第三方机构在财政部门户网站“预算绩效评价第三方机构信用管理平台”登记情况进行评分，需提供登记备案截图并加盖单位公章。在“预算绩效评价第三方机构信用管理平台”登记的得10分，未登记的不得分。
	10分

	2.业绩情况
	根据第三方机构提供的自2020年1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所承接市级（含）以上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服务类的，每承接1个项目得5分。累计满分10分。需提供采购合同（协议）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0分

	
	根据第三方机构提供的自2020年1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所承接的省级（含）以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财政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管理服务类项目业绩进行评分，每承接1个项目得10分，累计满分10分。需提供采购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0分

	3.满意度情况
	根据第三方机构提供的自2020年1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所承接市级（含）以上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服务类的，每承接1个项目被评为优秀或同类评价（如满意、非常满意等）得5分，满分10分。需提供符合条件的获评材料并加盖公章。
	10分

	4.响应承诺
	第三方机构承诺接到采购人需求通知后，能拟派技术专家在2小时以内到现场的得5分，4小时以内到现场的得3分，其它情况不得分。需提供具有可信度的承诺函（格式自拟），否则不得分。
	5分

	5.绩效评价方案
	根据第三方机构针对本项目需求提供的工作方案进行评分，绩效评价方案可行、合理、科学的得10分；绩效评价方案较可行、较合理、较科学的得7分；绩效评价方案基本可行、基本合理、基本科学的得5分；差的或未提供的本项不得分。
	10分

	6.人员配置
	根据第三方机构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情况进行评分，

（1）具有高级职称得10分，中级职称得5分。需提供相关职称证明材料、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投标人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未提供或提供不全的本项不得分。

（2）受聘为市区级（含）以上财政部门会计或预算绩效管理咨询专家库成员的得5分；或本项目负责人在符合条件（1）的基础上，同时具有注册会计师、税务师证书的得5分。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未提供的本项不得分。
	15分

	
	根据第三方机构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组成员（不含项目负责人），具有高级职称的，每提供1人得2分；具有中级职称的，每提供1人得1分。需提供相关职称证明材料、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投标人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未提供或提供不全的本项不得分。
	5分

	
	根据第三方机构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团队所完成的与本项目类似领域的市级（含）以上财政专项资金事前绩效评估成果被委托方采纳情况进行评分，每提供1份被评价单位开具的采纳证明，得10分。
	10分

	7.售后服务承诺
	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售后服务承诺书得5分；未提供不得分。
	5分

	8.报价情况
	报价低于控制价（不含）得基础分5分。且从低到高进行排序，第1名得奖励5分，第2名得奖励4.5分，第3名得奖励4分，以此类推，到0为止。本项目合计得分：基础分+奖励分。
	10分




